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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府办〔2022〕1号

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五华县
扶持职业足球队发展壮大专项
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府直属和中央、省、市属驻五华各单位：

《五华县扶持职业足球队发展壮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

法》业经县政府 2021年第 22次常务会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组织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县文化

广电旅游体育局反映。

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2月 23日

WFGS—2022—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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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华县扶持职业足球队发展壮大
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五华县职业足球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

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，带

动社会资本支持五华县职业足球建设发展，带动足球产业做强

做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广东省足球改革发展

实施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6〕71号）、《梅州市足球综合改革

方案》（梅市府办〔2015〕27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扶持职业足球队发展壮大专项资金（下

称专项资金），是指用于扶持我县职业足球发展的五华县人民

政府年度预算内的足球发展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应遵循公开公正、扶优扶

强、引导带动、绩效导向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县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管理的牵头组织和协调工

作，组织专项资金预算编制执行，审核专项资金安排、办理资

金拨付手续，组织实施专项资金财政监督检查和总体绩效评价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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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专项资金的具体管理工作，组

织专项资金申报、评审，制订专项资金安排计划，实施专项资

金信息公开，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自评等。

第二章 扶持范围及标准

第五条 扶持范围。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为梅州市五华县职

业足球队，打造具有浓厚客家文化、地域性强的百年足球俱乐

部。

第六条 专项资金设立资金池。由县财政安排资金池资金

3200万元，申请单位在对应项目的扶持标准限额内申报，资金

池剩余资金由县财政收回统筹安排，如超出资金预算，原则上

按照比例分配。项目扶持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男子职业足球队项目扶持标准。

1.冲甲成功，首次参加中甲联赛的给予 1000万元扶持资金；

2.冲超成功，首次参加中超联赛的给予 1800万元扶持资金；

3.中超足球队年度保级成功给予 1500万元扶持资金；

4.中甲足球队年度保级成功给予 1000万元扶持资金。

（二）女子职业足球队项目扶持标准。

1.冲超成功，首次参加中女超联赛给予 1000万元扶持资金；

2.中女超职业足球队年度保级成功给予 600万元扶持资金；

3.中女甲职业足球队年度保级成功给予 200万元扶持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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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职业足球后备梯队扶持标准。五华县中超和中甲足

球俱乐部，在五华建立训练基地，且注册地在五华，至少有 5

支不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梯队的，由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会

同县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考核确认后，年度给予 400 万元职业足

球后备梯队扶持资金。

第三章 申报及审批

第七条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会同县财政局发布专项资

金申报通知（或申报指南），按照《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做好专

项资金申请受理、前置审核和信息公开工作，并逐步实行专项

资金项目库管理。

第八条 专项资金申报条件。

（一）在中国足协的注册地为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；

（二）职业足球队对我县足球产业发展起到带头、引领作用，

职业联赛主场设在梅州五华，如有不可抗拒客观原因，按照政

府指定赛区进行比赛；

（三）队名须有“梅州”等代表梅州字样。

第九条 申请专项资金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俱乐部依法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；

（二）“职业足球俱乐部资格证”（参赛当年中国足协盖章）

和当年“职业足球联赛参赛许可证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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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专项资金申请书（格式文本，见附件）。

第十条 项目申报程序。职业足球队在联赛结束后三个月内

向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出书面申请，提交本办法第九条规

定材料。

第十一条 专项资金评审流程。

（一）职业足球队提交申报材料；

（二）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会同县财政局等部门对项目

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；

（三）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根据评审结果并结合年度我

县职业足球发展实际和专项资金额度拟订资金分配计划，报送

县财政局审核同意后，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；

（四）公示无异议的专项资金分配计划，由县文化广电旅

游体育局、县财政局按《办法》规定程序报县政府审批。

第四章 拨付及管理

第十二条 县财政局根据县政府审批同意的专项资金分配

计划办理相应的发文及资金拨付手续。

第十三条 县财政局、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项目实施单

位必须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。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执行财

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严格执行财政资金使用相关制度，

严禁用“白头单”入账或套取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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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县财政局负责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管理

和监督；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对专项资金项目总体实施

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。

第十五条 专项资金项目经费使用完毕后，资金使用单位应

及时对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财务决算，并向县文化广电旅游

体育局、县财政局提出验收申请；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县

财政局应及时组织资金使用单位进行项目验收，并根据资金使

用情况进行检查。

第十六条 建立专项资金使用监督检查制度。县文化广电旅

游体育局、县财政局按规定对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进行监督检查，

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对项目的监督检查应依法进行，不得干预

获得专项资金单位的正常工作。

第十七条 实行专项资金信息公开。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在政府网站上公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申报指南，申报情况，

分配程序和分配方式，分配结果，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和审计

结果以及公开接受和处理投诉等对管理过程产生的相关信息。

第十八条 建立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制度。县文化广电旅游体

育局负责对专项资金进行项目绩效自评；县财政局会同有关部

门按照《关于印发〈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方案〉的通

知》（粤财评〔2004〕1号）规定，组织重点绩效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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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实行专项资金管理责任追究机制。任何单位和个

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骗取、套取或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。

对于专项资金管理、使用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，依法追究相

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有效期 1年，从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2

年 3月 31日止，由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五华县扶持职业足球队发展壮大专项资金申请书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 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纪委办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2月 23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https://www.wuhua.gov.cn/attachment/0/97/97169/1413804.doc
https://www.wuhua.gov.cn/attachment/0/97/97169/1413804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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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五华县扶持职业足球队发展壮大专项资金

申请书

项目名称

申请单位

申报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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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五华县扶持职业足球队发展壮大专项资金申报文件

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县财政局:

根据《五华县扶持职业足球队发展壮大专项资金管理暂

行办法》的规定，现申报

项目，申请职业足球 扶持资金 万元，

请审批。

项目所属单位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财政部门主要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县分管领导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县长意见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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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扶持职业足球队发展壮大专项资金项目简况

申请单位

项目名称 申请文号

扶持类型

在下列相应的位置划√

□ 冲甲成功， 首次参加中甲联赛扶持资金

□ 冲超成功，首次参加中超联赛扶持资金

□ 中超足球队年度保级成功扶持资金

□ 中甲足球队年度保级成功扶持资金

□ 冲超成功，首次参加中女超联赛扶持资金

□ 中女超足球队年度保级成功扶持资金

□ 中女甲足球队年度保级成功扶持资金

□ 职业足球后备梯队扶持资金

申请金额 万元

申请用途

通讯地址 邮编

电话 传真

负责人 电子邮件

项目单位

户名

开户银行

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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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职业足球队基本情况

职业足球队名称

计划投资总额 万元 已投资数额 万元

计划赛季排名 赛季实际排名

在梅州五华主场

场次
观众人数

对梅州五华带来

社会和经济效益

扶持资金计划

用途

（300字左右）


